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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學歷程度的綜合能力評估開考  

（開考編號：014-2025-ESC-03）  

報考須知及時間表  

  報考條件：  

投考人在報考期限屆滿前（2 0 2 5年5月2 6日）符合以下條件，方可投考  

a )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b )  符合現行法例規定的擔任公職的一般要件，特別是：成年（年滿 1 8歲）且未
達6 5歲，具任職能力，身體健康及精神健全；  

c )  具有高中畢業學歷。  

 

  時間表：  

1 .  報考期限：  

2 0 2 5年5月1 5日上午9時至5月2 6日下午5時4 5分  

2 .  預計公佈名單及舉行考試時間表：  

項目  預計公佈日期 /舉行日期  

投考人初步名單  2 0 2 5年1 0月公佈  

補交期  
2 0 2 5年1 0月或1 1月初  

（投考人初步名單公佈翌日起計5個工作日）  

投考人最後名單  2 0 2 5年1 1月或1 2月公佈  

筆試  2 0 2 6年1月下旬或2月上旬舉行  

 

  報考時須支付報考費澳門元 300元，並提交下列文件：  

a )  填妥並簽署的《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報名表》；  

b )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c )  由教育機構或具權限機構發出的高中畢業證書副本。  

（不須提交工作經驗、職業補充培訓、獎狀等文件，因典試委員會不會考慮該等
文件的效力。）  

注意事項：  

1 .根據法規規定，只有在開考被許可開考的實體廢止的情況下，投考人方可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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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考費。因此，有意報考者應在報考前細閱開考通告及相關資訊，考慮自身
是否符合有關的報考條件，才進行報考。  

另外，亦應注意對提交的報考文件的要求，以免因報考文件的缺漏而被除名。
同時，應留意投考人初步名單的公佈，留意有否需彌補的缺漏，並在指定期限
內彌補。  

2 .《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報名表》可到印務局政府出版物銷售地點購買；或於印務
局 網 頁 h t t p s : / / w w w . i o . g o v . m o / 、 公 職 開 考 網 頁 h t t p : / / c o n c u r s o -

u n i . s a f p . g o v . m o /下載，報考地點現場沒有報名表可提供。  

3 . 《 綜 合 能 力 評 估 開 考 報 名 表 》 的 填 表 範 例 已 上 載 於 公 職 開 考 網 頁
h t t p : / / c o n c u r s o - u n i . s a f p . g o v . m o /，供投考人參閱。  

4 .  在遞交高中畢業證書時，尤須注意以下幾點：  

-  倘投考人無法提交高中畢業證書副本，可提交副學士文憑、高等專科學位、學

士學位、不頒授學士學位的連讀碩士或連讀博士學位證書副本或能證明持有相

關學歷的其他證明文件（由教育機構或具權限機構發出）；  

-  上述的高中畢業證書、副學士文憑、學位證書或學歷證明書副本上的姓名、出

生日期及其他個人資料，必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符，倘不符則須一併提交曾更

改相關資料的證明副本（由具權限提供相關證明的機構發出）或其他能證明有

關學歷證明屬投考人的證明文件副本；  

-  所提交的高中畢業證書、副學士文憑、學位證書或學歷證明書副本必須與正本

相符，內容完整無缺且清晰可辨；  

-  所提交的畢業證書、副學士文憑、學位證書或學歷證明書須以中文、葡文或英

文表述。若為其他語文，須由專業人員翻譯成中文或葡文，並由本澳公證署證

明該譯本具有相等於原文的效力；此外，也可提交經由當地外交部或領事館驗

證之中文、葡文或英文譯本，以助審查准考資格。  

  報考方式：  

投考人必須在報考期限內（ 2 0 2 5年 5月 1 5日至 2 6日）透過下列方式遞交報考文

件，並支付金額為澳門元三百元（$ 3 0 0 . 0 0）的報考費：  

-  電子方式﹝須持有“一戶通 ”﹞  

於統一電子平台提供的統一管理制度的電子報考服務進行報考及上載文件，可

透過下列方式進入：  

  公職開考網頁：h t t p : / / c o n c u r s o - u n i . s a f p . g o v . m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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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應用程式：“一戶通”  

特別提醒：在“個人報考文件庫”新增文件，僅為供投考人在其後的時間進行

報名或補交文件手續時選取提交用，並不等同已將相關文件提交予相關的典試

委員會。  

報考費可透過“政付通”線上支付平台進行電子支付。  

-  紙張方式（親送方式）－由投考人或他人前往報考地點報考  

地點：  行政公職局（澳門水坑尾街1 6 2號公共行政大樓地庫一樓）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 9 : 0 0至下午 5 : 4 5，中午照常辦公；星期五

上午9 : 0 0至下午5 : 3 0，中午照常辦公；公眾假期不辦公。  

報考費接受以現金或電子支付工具支付，包括V I S A、M a s t e r  C a r d、銀聯、銀

聯閃付、銀聯雲閃付、中銀手機銀行支付、豐付寶、廣發銀行移動支付、國際

付、工銀 e支付、極易付、微信支付、支付寶、澳門錢包M P A Y及澳門通。  

為節省輪候時間，以親送方式報考，可利用網上預約服務（ h t t p : / / c o n c u r s o -

u n i . s a f p . g o v . m o /）。已預約的投考人或代交人應於預約當天的預約時間前到

達，並於相關櫃枱取籌。若超過預約時間 3 0分鐘仍未取籌，則取消該次預約。

如沒有預約，亦可直接前來報考地點報考，即場取籌輪候報考。  

為方便身處橫琴的澳門居民跨境辦理報考手續，澳門居民可在辦公時間內，帶

同報名表及報考文件到橫琴“澳門新街坊”澳門政務 2 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的遙

距服務櫃枱（地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祥順路 3 7 0 - 3 7 8號 2 - 6號舖），透過視

像 通 話 方 式 辦 理 報 考 手 續 。 須 留 意 ， 需 預 先 透 過 一 戶 通 進 行 預 約

（ h t t p s : / / b o o k i n g . g o v . m o / u n i q w e b /），且遙距服務櫃枱僅接受以電子支付工

具支付報考費，包括V I S A、M a s t e r  C a r d、銀聯、澳門中銀手機銀行支付、豐

付寶、廣發銀行移動支付、國際付、工銀 e支付、極易付、支付寶（澳門地區）

及澳門錢包M P A Y。  

  經社會工作局適當證明在報考時正處於有經濟困難狀況的投考人，獲豁免支付報

考費。視乎以紙張或以電子方式報考，在報考時分別由公共部門或經電子報考服

務系統就經濟困難的狀況予以核實。  

  投考人應隨時留意公職開考網頁的最新消息，以及“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內的

通知。  

  投考人可使用公職開考網頁的“訂閱”功能，獲取指定開考最新消息的提醒。成

功訂閱後，當所訂閱的開考發佈新消息時，投考人便可同步收到電郵通知。  

  


